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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吴震宁 通讯员 路余
许波涛） 车上乘客盲目开门对行人造成伤
害，而该乘客恰好是搭便车的孩子，该如何认
定赔偿责任。近日，慈溪法院就审理了这样一
起案件。

杨女士和戎先生住一个小区，两家孩子又
是同班同学，所以经常会相互帮忙接送孩子上
下学。2015年6月9日傍晚，杨女士临时接到
戎先生电话，说他有事没法去接儿子昊昊（化
名），请杨女士帮忙顺便带回来。

没想到，杨女士驾驶的汽车临时停在路边
时，昊昊开左后车门与沿途行驶的电动自行车
发生碰撞。事故发生后，骑电动车的罗小姐被
诊断为左锁骨粉碎性骨折、脑震荡等。

当月17日，慈溪市公安局交警大队认定
杨女士、昊昊应承担事故的同等责任，而罗小
姐无责任。因事故导致自己受伤、电动车受
损，罗小姐在去年9月将当时驾车的杨女士、
开车门的昊昊、昊昊的父母，以及杨女士所投
保的保险公司一同起诉到慈溪法院，要求赔偿
损失。

在庭审过程中，几位被告对怎样划分赔偿
责任出现了不同的声音。昊昊的父母认为，儿
子在事故发生时未满14周岁，不具有完全民事
行为能力，事发时已将监护权移交给了杨女
士，应当由杨女士及其投保的保险公司来做出
赔偿。

杨女士也觉得保险公司应当在商业第三
者责任险限额内对昊昊应承担的责任予以赔
付，但提出鉴于自己没有尽到提醒和注意的义
务，如保险公司不予赔付昊昊所造成的损失，
愿意对昊昊应承责的部分分担30%的赔偿责
任。

保险公司方面则认为，根据第三者责任险
的保险条款，其赔付范围只限于被保险人和其
允许的合法驾驶员，保险公司对乘客应负的赔
偿责任不予以赔偿。

乘客的赔偿责任商业三者险担不担？慈
溪法院在审理后认为，商业三者险保险公司承
担责任的基础是保险合同，作为签订合同一方
当事人，保险公司只需承担合同约定内的义
务，本案中保险公司已提供证据证明其保险理
赔的对象仅限于被保险人及其允许的合法驾
驶人所造成的事故损失，因而杨女士、昊昊的
父母以昊昊为未成年人、监护权已转移给杨女
士为由要求杨女士和保险公司承担赔偿责任
的诉请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最终，慈溪法院作出如下判决：首先由保
险公司在交强险保险责任限额内赔偿罗小姐
3.6万元；杨女士和昊昊分别对交强险之外赔
付不足部分各承担50%的赔偿责任；因杨女
士自愿承担昊昊应负责任的30%，所以昊昊
最终应赔付罗小姐8000元。

小陆是个90后，在北仑当地一家培训机构当老
师。小宋比她大几岁，在培训学习期间认识了小陆。
去年底，小宋起诉至法院，称两人是普通朋友，自己借
给小陆8万元，以银行转账方式汇入了对方账户，几经
催讨也没能拿回欠款。他提供了银行转账记录，但没
能提供借条等其他证明借贷关系存在的证据。

小陆答辩称，两人曾是恋人关系，8万元是确立
恋爱关系后同居期间的共同支出。她说，因为两人
一起在外租房子，就到商场采购家居物品、生活用
品。这8万元里还有几笔开支是小宋在节日里主动
送给她的名牌包包的费用。然而，在法官的追问下，

小陆除了房屋租赁合同外，无法提供其他任何可以
证明他们曾恋爱的证据。

法院审理认为，小陆提供的材料都不足以证明
两人曾经是恋人，也不能证明租房、购物等为双方的
共同花销，应该对她答辩的内容承担举证不能的责
任。此外，小陆在接听小宋律师电话时，曾说起“女
朋友家里有点急事，找你借钱，分手很久了以后你还
会来找她让她还钱吗”等话语。法官认为，这与小陆
自己表述的8万元用于共同开销，自己收入稳定无需
借款等自相矛盾。法院对小宋诉称的借贷关系予以
认定，判令小陆归还8万元借款及利息。

恋人分手后拿着转账凭证起诉讨债
法院说这种案件隐蔽性大、随意性大，
所以“关系再亲也要明算账”

恋人之间发生借贷关系，分手后一方
只凭银行转账凭证就来法院起诉，要求对
方还钱，这还能说得清楚吗？最近，北仑
法院收到多起当事人之前为恋人关系的
借贷案件。这种借贷基于双方情缘关系
发生，属于隐蔽性大、随意性大的“孤证”
纠纷案件，法官解释，这种情况下事实认
定是难题，虽然民间借贷新司法解释出台
后，给“仅凭转账记录，无借条”的当事人
维权开了司法胜诉的口子，但若是恋人之
间发生借贷，最好还是开具借条。

记者 陈烨 通讯员 北璎

关于民间借贷，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根据2015年9
月施行的民间借贷新司法解释第17条规定：原告仅依
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
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
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
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

此条规定的出台表明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借
条不再是唯一条件。也因此，去年一整年，北仑法院
接收“只有转账凭证，没有借据”的案件激增，虽然审
理难度大，但毕竟此条规定是方便了借贷当事人的
维权，给当事人打开了司法起诉乃至胜诉的口子。

但同时，法官也解释，有一种情况却依然很难进
行事实认定，就是上述所说的三个案件：双方当事人
曾为恋人关系的借贷纠纷。

此类案件基于双方情缘关系发生，属于隐蔽性
大、随意性大的“孤证”纠纷案件，成为法官事实认定
的难题。转账凭证项下的款项到底是用于双方共同
消费、生活，或仅仅是对方的赠与，亦或是“出借人”
才是真正的“借款人”？如果各说各的，款项的用途、
目的就难以查清。

为此，法官提醒，如果恋人之间确实存在借贷关
系，还是要出具借条，这才最具说明力，也避免大量不
必要的麻烦。如果是通过银行转账或汇款的，也最好
在“款项用途”或“备注栏”
中注明用途，加以说明，明
确款项来往的原因和用途，
防止因款项用途不明确或
模糊不清造成纠纷。

小彭二十出头，人长得漂亮，追求她的男孩子很
多，礼物也不少。不过前阵子，她收到的不是礼物，
而是法院的起诉通知。

原来，小王起诉称，自己多次通过支付宝转账借
给小彭购买贵重物品的费用，小彭却从未归还。

小彭坦言确实接受了小王的多次转账，但她同
时表示，小王当时正在追求自己。“聊天时候只要我

说到想买iPad，想换新手机时，他马上就很主动、很
积极给我支付宝转账，让我去买自己喜欢的东西。”
小彭说，她以为这些是小王自愿送给她的，就高高兴
兴地接受了，没想到会被起诉。

最后，在法官的主持下，小王和小彭达成了调解
协议，小彭归还给小王1万元，小王撤诉。

何某和陈某都是离异单身。何某也是只拿着几
条银行转账记录起诉男方陈某，称陈某借走了自己5
万元迟迟不还。

陈某说自己是做小生意的，平时喜欢身边多带些
现金以备不时之需。两人是通过他人介绍认识，接触
期间，何某常常到自己的工作场所参观，有时会提及
临时急需用钱，便“借”走他的现金，“借”了几次后，再

通过银行转账归还部分。后来两人没谈拢，自己也没
有向何某索要欠款，不料却被对方告上了法院。

何某坚持说自己没有拿过陈某的现金，而陈某
说，当自己想要提供监控等视频资料以作证明时，却
发现早已被新的记录覆盖。由于陈某始终无法提供
女方“借”走现金的证明，法院判决支持了何某的诉
请。

不满14岁的孩子
开车门撞伤行人

到底该不该
承担赔偿责任？

是共同开销还是一方借款？

是归还欠款还是出借资金？

若确有借贷，还是开具借条为好

法官说法

是自愿送出还是一方索要？

严勇杰 绘


